
- 1 -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安市监函〔2023〕141 号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2023年第一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恒口示范区应急管理和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，局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，提升质量水平，按照

省市有关工作要求，市局决定在我市生产和流通领域对墙体

材料等 4种产品开展质量监督抽查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督抽查产品种类及范围

（一）抽查产品种类及范围

生产领域墙体材料；销售领域热轧带肋钢筋、化肥、电

线电缆。

（二）区域及批次

具体抽查区域、批次见附件 8。

二、监督抽查实施细则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

查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相关监督抽查实施细则

（见附件 4-7）。

三、监督抽查任务分工

本次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抽样与检验工作由安康市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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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承担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配合。

四、结果确认

检验结果由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依据相关法律法

规规定告知被抽查单位。

五、异议处理

被抽样生产者、销售者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检验结论

书面告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

面异议处理申请，并提交相关材料。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

条件的，由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定检验机构按原监督抽

查方案对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，并出具检验报告，复检

结论为最终结论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抽检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廉

洁自律规定，并不得干扰、影响被抽查企业正常生产或销售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、恒口示范区应急管理和市场监

管局要确定专人负责，选派工作人员参加本次监督抽查，配

合承检机构完成抽样工作。联络员名单于 2023 年 4 月 7 日

下午 17:00 前报市局质量监管科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“双随机”工作机制，承检机构实行抽

检分离，抽样人员不得参与对本人所抽样品的检验，承检机

构在抽样、检验期间不得以监督抽查名义与被监督抽查对象

签订委托检验协议等有偿服务。监督抽检工作要按照《产品

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以及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

流程》等有关规定开展，做到规范统一、保质质量、及时高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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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监督抽查的样品均采取购买的形式获得，被

抽查单位应当按照成本价收取购样费用并出具正式发票。备

用样品由被抽样生产者、销售者先行无偿提供。对于被抽样

生产者、销售者以明显不合理的样品价格等方式阻碍、拒绝

或者不配合抽样的，抽样人员应当如实记录，立即报告被抽

样生产者、销售者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市场监管局负责做好协调、处理工作。

（四）市质检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要通过陕西省市场监

督 管 理 局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监 督 管 理 信 息 系 统

（http://113.200.73.49）完成监督抽查信息网上录入工作

（不包含异议处理阶段）。录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可咨询北

京永杰友信科技有限公司，联系方式：汪宏，电话：

17629043366；客服电话：400-6371070 转 802。

（五）抽样时发现涉嫌存在无证无照等无需检验即可判

定违法情形的，承检机构应当立即终止抽样，将有关情况立

即向被抽查企业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报告。对检验

结论为不合格的产品，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应立即责令被抽查

企业停止生产、销售与不合格同批次的产品，并依据《产品

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有关规定责令整改，整改复查

合格后方可生产、销售。对故意违法生产、销售不合格产品

的企业，要依法严肃处理，并及时将后处理结果信息报市局

质量监管科

（六）关于监督抽查抽样方法、检验项目、结果判定、

异议处理及复检等内容按照产品种类不同，以引用规范的内

容为准。由于抽样、检验等过程不按规定执行，导致的后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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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负责抽样、检验的机构承担。

七、结果汇总

市质检中心在检验结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《产品质

量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》、《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及其经营性

使用单位名单》、《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及其经营性使用单

位名单》报市局。并在检验结束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质

量分析报告报市局。

联系人：杨爱珍 电话：8951825

邮箱：akzlfz@163.com

附件：

1.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汇总表；

2.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及其经营性单位名单；

3.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及其经营性单位名单；

4.安康市 2023 年墙体材料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；

5.安康市 2023 年热轧带肋钢筋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；

6.安康市 2023 年化肥产品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；

7.安康市 2023 年电线电缆监督抽查实施细则；

8.2023 年第一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计划表。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6 日

mailto:akzlfz@163.com,

